明秀校区图书馆中央空调主机
维修服务合同
[bookmark: _GoBack]甲方（全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全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所属的中央空调系统的维修事宜达成一致，特订立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 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明秀校区图书馆中央空调主机维修服务项目
2、项目地点：广西中医药大学明秀校区图书馆
第二条 合同工期
1.、开工日期：本合同签订且预付款到账后两天内开工。
2、工期：维修工作应在合同签订后__10___天内完成。
第三条 维修内容
1、具体维修更换部件及预算详见：明秀校区图书馆中央空调主机维修更换表
	序号
	配件名称
	品牌或型号
	数量
	单位

	1
	模块
	32GB500182
	2
	块

	2
	压缩机保护模块
	32GB500402
	6
	块

	3
	显示模块
	32GB500112
	2
	块

	4
	电脑板CCN
	32GB500062E
	2
	块

	5
	电源变压器
	JBK3-400VA
	2
	个

	6
	电机冷却电磁阀
	XM12FB008EE(DANF0SS)
	2
	个

	7
	电机冷却电磁阀
	XM12FB009EE(DANF0SS)
	2
	个

	8
	供油电磁阀
	8TB0884
	2
	个

	9
	空开
	ABB
	2
	个

	10
	接触器
	3RT50441AG20
	6
	个

	11
	接触器
	3RT50441AF36
	6
	个

	12
	相序保护器
	ABJ1-12XG-415
	4
	个

	13
	电流变送器
	GLQ/0.5
	6
	个

	14
	控制回路变压器
	J100VA/400/24V
	2
	个

	15
	电子膨胀阀板
	CEPL130415-03
	2
	个

	16
	总开关电源柜
	内部主要电气元件:施耐德
	1
	台

	17
	主机电源柜（含冷却塔）
	内部主要电气元件:施耐德
	1
	台

	18
	冷却水泵电源柜
	内部主要电气元件:施耐德
	1
	台

	19
	冷冻水泵电源柜
	内部主要电气元件:施耐德
	1
	台

	20
	其他费用（技术费、人工费、税费、管理费等）（元）
	1
	项



2、系统调试：维修完成后，对中央空调系统进行全面调试，确保其正常运行。
第四条 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
1、合同金额：本合同总价为人民币（大写）__________________元整（¥__________元）。
2、付款方式：
2.1甲方每次付款前，乙方应开具相应金额的发票给甲方，甲方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内付款
2.2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合同款的30%人民币（大写）__________________元整（¥__________元）作为开工预付款。
2.3维修项目完成并验收合格后，甲方支付合同款的60%人民币（大写）__________________元整（¥__________元）。
2.4余款在质量保修期满且无质量问题时付清。
第五条 双方责任
1、 甲方责任：
按照协议规定向乙方支付费用。提供必要的施工条件，如水电到位、协助乙方进行设备操作等。及时落实乙方提出的维修建议和意见。
2、乙方责任：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维修，并在验收合格之日起一年内承担保修责任。遵守甲方的各项管理制度，确保施工安全。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本合同项下货物在交货、安装调试、验收及质保期等任何阶段内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要求和验收标准的，甲方有权向乙方索赔并选择下列一项或多项补救措施：
1.1由乙方采取措施消除设备缺陷或不符合合同之处，如果乙方不能及时消除缺陷，甲方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消除缺陷或不符合合同之处，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1.2由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10日内用符合合同规定的规格、质量和性能要求的新零件、部件和设备更换有缺陷的设备或用新的技术资料替换有错误的技术资料或补供遗漏的设备或技术资料等，乙方应承担一切费用和风险并负担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1.3根据货物的低劣程度、损坏程度以及甲方所遭受损失的数额，乙方必须降低货物的价格。
1.4退货，乙方应退还甲方支付的全部合同款，同时应承担该货物的直接费用（运输、保险、检验、货款利息及银行手续费等）。
1.5质保期内如乙方未按约定履行质保义务，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维修，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2、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应向乙方偿付拒收货款总值20%的违约金。
3、甲方无故逾期验收和办理货款支付手续的，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付款总额3‰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4、乙方逾期交付货物的，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交货总额3‰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约定日期17个工作日不能交货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额20%的违约金。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完成维修的，参照前款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5、乙方所交付的货物品种、型号、规格、技术参数、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及询价文件规定标准的，甲方有权拒收该货物，乙方愿意更换货物但逾期交货的，按乙方逾期交货处理。乙方拒绝更换货物的，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值  20  %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负责赔偿。
6、乙方未能按约定要求履行保修义务的，每发生一次应向甲方付20000元的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保修，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若因货物缺陷或乙方服务质量等问题造成甲方或任何人员人身、财产损害的，乙方应承担有关责任并作出相应赔偿。
7、因乙方其他违约行为导致甲方解除合同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值20%的违约金，如造成甲方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超出部分由乙方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8、乙方提供虚假或无效发票的，应重新开具及提供合法有效发票给甲方，且乙方需按发票金额的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造成甲方损害的，乙方需另行赔偿甲方全部损失。
9、本合同所指的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赔偿经济损失、守约方因维权而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保全保函费、差旅费等
第七条 安全责任
乙方应确保施工安全，施工中的一切安全损失由乙方负责。
第八条 合同生效与终止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至合同项下所有义务履行完毕时终止。
第九条 争议解决
双方因执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条 其他
1.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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